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本科生学术导师制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整体学术意识，提升全体学生的学术能力，

深化本科生人才培养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我系对照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思想、《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教育部关于《深

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等要求，经系里统一安排与

部署，研究决定从 2021-2022 学年起实施本科生学术导师聘任制度。

一、指导原则

围绕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学术创新团队和学科带头人培养目标和学院“1331”

工程专业建设工作，坚持立德树人，回归教育初心，充分调动系里优质教学、科

研资源用于强化学生学术训练和提升学生学术素养，引导学生追踪产业需求和学

科前沿，从而提升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

二、实施对象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在校本科生均可自愿申请学术导师，接受导师的指导。学

生选定导师后，应完成以下任务：

1. 每学期初，根据导师意见与本人实际情况制定本学期的学习与科研计划，

并做好记录。

2. 在导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积极参与各类科研和课外实习实践活动，

参与科研项目或学科竞赛不少于 1 项，听取学术类报告不少于 2 次/学期。

3. 尊重导师，积极向导师汇报学习、科研等情况，每学期至少主动与导师

沟通 5 次，并认真记录导师指导内容和指导收获。

三、学术导师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师根据个人情况和聘任条件，均可自愿申请担任本科生

学术导师。

1. 学术导师的聘任条件

（1）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关爱学生成长，甘为人梯，乐于奉献。

（2）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承担过横/纵向研究课题，或发表过高水平学

术论文。



2. 学术导师的职责

（1）关注学生成长，引导学生熟悉学科发展前沿，确立未来研究方向发展目

标。

（2）注重学生的人生、思想引导，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树立远大理想，

引导学生进课题组进行学习和实训，参加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和各类拓展训练，通

过多种手段提升学生的学术素养和专业能力。

（3）定期对学生进行指导。制定指导计划，原则上每学期对学生的指导不少

于 3 次。帮助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方案，关注学生学业以及思想发展动态。

（4）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实践训练项目、学院规定的各类竞赛或科研

课题至少 1 项，并形成相应的物化成果（调研报告、计划书、论文、专利等）。

（5）实施导师指导记录手册制。导师认真履行职责，保证对学生指导的时间

和效果。

3.学术导师的选择与聘任

采取教师自荐的办法，建立我系本科生学术导师库。系里组织导师与学生进

行双向选择。学术导师的聘期一般为一年，起始与学生学期同步。聘期内合格者，

系里鼓励续聘，对于无法完成规定任务的学术导师，系里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

行调整和更换。

四、工作考核及结果运用

1. 工作考核

每年度，我系对导师和学生进行工作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2. 结果运用

（1）导师考核合格者，系里将在年终绩效进行奖励，并依据学院最新的考核

政策协助教务处给予工作量认定。考核不合格者，系里将及时进行提醒、约谈；

涉及师德师风问题的，根据学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2）学生考核合格者，系里将在评优、各级各类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上优先推

荐。考核不合格者，系里将及时进行提醒，严重者取消申请资格。

本方案自 2022 年 3 月开始执行，解释权在晋中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晋中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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